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技术中心技术开发部管理标准化文档VER2.0

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摄像申请单
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	部门
	

	拍摄

内容
	

	拍摄

地点
	
	拍摄时间
	    年   月   日    时

	拍摄

要求
	

	本表必须经各系、部门负责人同意后，提前5天交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以便安排，并请各系、部门负责人在以下栏目中签名确认。

	联 系 人
	（电话）：

	系、部门负责人意见
	               　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	宣传科负责人意见
	  　              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日期：

	反  馈
	（此栏请在完成后填写）

	以下内容由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人员填写

	部门

意见
	            签名：　　      　　　　日期：

	中心领导意见
	　           签名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日期：      

	实施人安排
	拍摄时间
	

	
	使用设备
	

	
	备注
	

	说明
	1、精品课程拍摄可无需经院办审批
2、为使学院的现代教育技术工作标准化，请各部门积极配合。谢谢。


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技术开发部

视频拍摄、编辑工作指引表

	技术开发工作
	工作流程
	需填写表格

	摄像工作
	→ 提前5天（精品课程提前15天）到技术开发部拿《摄像申请表》
→ 填写《摄像申请表》 

→ 院办宣传科审批（精品课程无需经院办审批） 

→ 提交现代教育技术中心（提前3天） 

→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领导审批 → 安排相关技术人员摄像
	《摄像申请表》

	视频编辑工作
	→ 填写《视频编辑申请表》
→ 提交现代教育技术中心
→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领导审批 → 安排相关技术人员开发、编辑视频资源 

→提交视频资源
	《视频编辑申请表》

	说明

	温馨提示：

1、视频资源的开发一般需要的时间较长，请各系、部提前5天到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填写相关表格，并提前3天将填写好的表格提交给现代教育技术中心；

2、精品课程的拍摄与制作必须提前15天到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填写《摄像申请表》，并与技术负责人协商完成时间。
3、为使学院的教育技术工作管理标准化，请各部门积极配合。谢谢。


技术负责人：龚家举 13528381163 

